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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学院基建设施零星维修定点维保单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衢院勤发〔2017〕5号 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零星维修定点维保单位的管理工作，提高工作

效率和维修质量，强化零星维修定点单位的监督和管理，特制定本管

理办法。 

第一条  施工单位的职责 

1.施工单位（人员）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展开维修项目的施

工，保证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。 

2.在施工期间，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，严格执行招标文件相关规

定，履行服务承诺。 

3.施工单位与学校签定《衢州学院施工安全责任书》《衢州学院

维修工程廉政协议》，并认真履行协议的约定。 

第二条  工作程序与要求 

1.由后勤管理处基建维修科（以下简称维修科）提供维修（护）

的项目内容及相关要求，选择施工单位。 

2.施工单位提交工程预（概）算或定点预算公司提供预算单，经

维修科按有关规定审核后报送相关部门领导批准实施。 

3.施工单位根据基建维修科通知的地点、维修内容、按时组织施

工。 

4.在施工过程中，材料价格以省、市近期信息价为依据。对维修

中使用的主材，需要留样的，维修科留样保存，作为验收的依据。 

5.维修工程完工后，由后勤管理处基建维修科负责组织验收。施

工单位编制竣工决算，填写《衢州学院基建定点维修项目决算单》，

由后勤管理处基建维修科初审后报送审计处审计。 

6.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不予验收，施工单位须限期返工整改，超

过施工工期要求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 

第三条  施工管理规定和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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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施工管理规定 

1.施工方严格执行《衢州学院基础设施零星维修定点项目合同》

规定，履行相关约定，实行项目经理及其他人员备案制，并由基建维

修科负责不定期抽查。 

2.施工方项目负责人应监督、管理好施工项目，做到安全、文明、

高效施工，确保施工质量和工作效率。 

3.施工方项目负责人对超出项目预期的工程量或隐蔽工程要及

时联系校方项目负责人，在办理相关签证和材料签证后方可施工，不

然不予结算。 

4.施工方施工过程中要服从学校管理规定，服从校方委派项目负

责人和使用部门的施工监督。 

（二）施工管理要求 

1.施工单位必须坚持文明施工，施工材料堆放整齐，不得随意破

坏周边园林设施和其他设施与环境。工程竣工后，要及时处理建筑垃

圾，并恢复施工现场及周边的绿化，保证施工现场及周边环境的整洁

与美观。 

2.服从管理，积极组织施工，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，努力采

取措施，降低工程造价。 

3.规范施工，确保工期，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，对存在安全

隐患的地方应出具警示牌，有必要的须进行封闭施工。 

4.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校方制定或认可的工程预概算和实施方

案图（复杂项目）进行施工。 

5.安排监理的项目，工程竣工后一周内施工单位应向工程项目监

理员移交竣工资料，竣工验收后二周内向后勤管理处基建维修科移交

竣工资料。 

第四条  单项零星维修工程施工单位的确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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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对单项零星维修工程队伍的确定，通过公开招标产生的三家施

工资质企业，作为承担学校零星维修工程的单位。 

2.后勤管理处根据项目的内容和性质选择技术过硬、信誉良好的

施工单位或项目负责人承担。 

3.为简化程序、提高效效率，后勤管理处可根据施工单位的施工

方案，结合施工单位业务范围、人员、技术力量等情况确定施工队伍

后实施。 

4.校方优先选择能够严格遵守校方的施工规定和要求，施工服务

态度好、质量好，不存在不文明施工等不良现象的优质施工单位。 

5.按照工程的性质，在工程预算后，通过三家定点单位进行询价

的形式确定单个项目的施工单位。 

第五条  零星工程的验收与结算 

1.零星项目竣工后，由施工单位提出申请，经该项目负责人同意，

由后勤管理处基建维修科牵头组织验收，由使用部门申请的维修项目

验收时，还需请使用部门的项目申请负责人参加验收。 

2.工程验收后，施工单位由次月 15日前（假期除外）将上月工

程结算单交后勤管理处基建维修科进行审核，超过时间送审的结算，

视情节以不良记录处理或不予结算，对长期拖延结算的可取消在学校

维修的资格。 

第六条  施工处罚措施 

（一）凡施工单位一年内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将暂停 1～3个月

的校内施工项目服务资格 

1.服务态度一次不满意。 

2.施工单位结算时工程量和报价与实际有较大不相符，存在虚报、

瞒报，结算报价与审价一次相差达 10%以上。 

3.施工单位存在一次不安全施工及不文明施工现象的。 

4.非校方因素工程进度一次延时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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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结算时提供的工程量与实际不相符，存在虚报、瞒报，结算工

程量与审核（审计）后工程量出现一次相差达 10%以上。 

（二）凡施工单位一年内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将暂停 3～6个月

的校内施工项目服务资格 

1.服务态度二次不满意。 

2.施工单位结算时报价与实际不相符，存在虚报、瞒报，结算报

价与审价二次相差达 10%以上。 

3.施工单位存在二次不安全施工及不文明施工现象的。 

4.非校方因素工程进度二次延时完成。 

5.结算时提供的工程量与实际不相符，存在虚报、瞒报，结算工

程量与审核（审计）后工程量出现二次相差达 10%以上。 

（三）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因施工质量或其他因素造成不良影响的，

视影响情况处以暂停或取消其校内项目施工及投标资格。 

第七条  廉政管理 

1.参与维护修缮项目的外包单位管理及其他工作人员，要认真学

习并熟悉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和行业管理条例。 

2.按程序办事，加强廉政建设，不得宴请管理方及赠送礼品、现

金、有价证券等，接受学校管理部门的监督。 

3.凡违反廉政管理规定，将追究施工单位负责人及相关人员的责

任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理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由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
